兰州财经大学成人本科生申请学士学位要求
和专业课考试科目

1、 学位授予条件
1、 拥护中国共产党，热爱社会主义，坚定理想信念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。
2、 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项要求，经审核具备毕业资格。
3、 较好的掌握本门学科的基本理论、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；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能工作的能力。
4、 所修全部课程的平均成绩在70分以上（含70分），毕业论文成绩中等（70分）以上（含中等）；
5、参加学校组织的三门学位课程抽考（一门基础课、两门专业主干课），闭卷考试，每门考试费80元，成绩合格。每年组织一次。
6、在专科、本科学习期间，参加全国公共英语等级（PETS）三级考试，笔试成绩达到60分以上（含60分），或参加大学英语四级（CET-4）考试，成绩达到355分以上（含355分）。
注意：CET4，是大专期间考过的，本科期间报考CET4需要通过院校先进行预报名。
学位申请在毕业当年5月初就会进行，所以学生必须在此之前取得合格的英语成绩单。

2、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能授予学士学位：
1、 因违反校纪校规收到学校或者工作单位纪律、行政处分者；
2、 结业生或因其他原因未取得本科学历证书者；
3、 在学期间，有考试作弊或协同作弊行为者。
4、 所修全部课程的平均成绩达不到70分者。
5、 毕业论文成绩在中等（70分）以下者。
6、 学位课程考试不及格者。
7、 英语考试成绩未达到要求者。
8、 其他特殊情况需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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